
[image: image1.png]



德发改扶贫〔2021〕151号

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下达2021年

第二批中央财政以工代赈任务计划的通知

芒市、梁河县、盈江县发展改革局：

根据《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下达2021年第二批中央财政以工代赈任务计划的通知》要求，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部署要求，统筹做好2021年以工代赈工作，现将2021年第二批中央财政以工代赈任务计划880万元（详见附件）下达你们，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中央领导同志关于以工代赈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和《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21〕19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关于在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积极推广以工代赈方式的意见》（发改振兴〔2020〕1675号，以下简称《意见》）、《关于继续支持脱贫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的通知》（财农〔2021〕22号）等政策文件要求，按照“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精准谋划项目，认真组织实施，提高以工代赈项目带动农村群众就业发展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二、实施要求

（一）实施范围。以脱贫地区为重点的欠发达地区，向原深度贫困地区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任务较重、劳务输出压力较大、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任务较重的地区倾斜。

（二）受益对象。包括已脱贫人口特别是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和其他农村低收入人口，积极吸纳易地扶贫搬迁脱贫群众参与工程项目建设。

（三）建设领域。包括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九部门印发实施的《意见》中明确的农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水利基础设施、文化旅游基础设施、林业草原基础设施等点多面广、农民参与程度深的农村中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农村特色产业、农产品产地初加工、乡村旅游等有关产业配套基础设施，乡村绿化、植树造林、防风治沙等林业草原生态建设，特别是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周边的农村中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和后续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对于农村中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项目，以工代赈中央资金不得用于建设垃圾回收站、污水处理站、生态护林房等主体建筑物，也不得用于购买花草、树木、路灯、垃圾桶等资产。对于农村产业发展配套基础设施项目，以工代赈中央资金不得用于建设楼堂馆所等主体建筑物，也不得用于购买交通工具、大中型机械设备、滴灌管网、种苗仔畜及饲料、化肥等生产性物资。

三、组织实施

要加强工程实施、资金使用、务工组织、劳务报酬发放等各项工作。

（一）加强群众务工组织。要认真组织农村脱贫群众和低收入人口参与以工代赈项目建设，注重扶志扶智，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能用人工的尽量不用机械，能动员当地群众务工的尽量不用专业施工队伍，帮助农村低收入人口特别是原深度贫困地区脱贫群众和易地扶贫搬迁脱贫人口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防止致贫返贫，充分发挥以工代赈政策在带动农村群众就地就近就业、激发内生动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二）严格劳务报酬发放。在项目前期工作环节，要对能否足额发放劳务报酬进行论证，明确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和标准，在项目可研报告、实施方案的资金估算或概算中对应发劳务报酬予以单列，并在目前不低于中央资金15%的基础上，尽可能进一步提高劳务报酬发放比例。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要组织项目所在地乡镇政府和村委会与项目实施单位建立劳务信息沟通机制，根据项目实施单位用工需求，做好当地农村劳动力的动员组织工作，鼓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其领办的合作社组织当地农村劳动力组建施工队伍进行建设，为项目实施提供劳务保障，同时，督促项目实施单位及时足额向参与务工的劳动力发放劳务报酬。在项目竣工验收时，要将劳务报酬支付标准、金额和发放名册作为重要验收内容。

（三）拓展多种赈济模式。要将以工代赈项目实施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紧密衔接，在支持脱贫县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政策的前提下，以以工代赈资金项目为平台，撬动地方财政以及县级统筹整合的财政涉农资金、就业专项资金等，在改善农业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和发放劳务报酬等传统赈济模式的同时，依托以工代赈项目拓展以工代训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公益性岗位开发等多种赈济模式，进一步扩大就业容量。

（四）强化督促指导。要按照《管理办法》要求，加强资金和项目管理、绩效管理、监督管理等工作，按照权责对等原则落实监管责任。定期调度和实地指导，适时对以工代赈工程实施、资金使用、务工组织、劳务报酬发放等情况开展核查。加快或简化前期工作程序，特别是要按照招标投标法和村庄建设项目施行简易审批等有关规定，落实实施以工代赈项目可以不进行招标的有关要求。要确保工程项目质量和资金使用安全，做好资料归档等工作。

附件：1.德宏州2021年第二批中央财政以工代赈任务计划表

2.2021年第二批中央财政以工代赈任务绩效目标表表


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1年5月21日

 抄送：省发展改革委易地处、州财政局。                                                     

 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1年5月21日印发         
PAGE  
2

